
梁振英：FCC是殖民地統治下受惠機構

【大公報訊】記者莊恭誠、馬靜報道：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回應 「香港民族黨」
召集人陳浩天到香港外國記者會（FCC）鼓
吹 「港獨」一事時指出， 「港獨」完全逾越
和觸碰了道德及責任底線，特區政府會依法
對超越法律底線的情況採取行動。

林鄭月娥昨日在北京會見傳媒時，重申
特區政府前天（14日）對FCC協助陳浩天 「
播獨」事件發表的聲明，表明感到極度遺憾
、完全不能接受。她反駁亂港派稱 「政府的

聲明是為限制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云云，
批評這種講法與事實不符， 「我希望提出這
一看法的人要深思。」

林鄭月娥強調， 「港獨」完全逾越和觸
碰了道德及責任底線，而維護國家安全與言
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完全無關，特區政府亦有
憲制責任，維護國家安全、主權及領土完整
，這一原則不能妥協，特區政府的表態是維
護國家憲法、基本法和 「一國兩制」的應有
之義。 「特區政府做任何事，包括遏制 『港

獨』，都會依法進行，若有超越法律底線的
情況，政府就會採取行動。」

至於會否推動旨在維護國家安全的基本
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工作，林鄭月娥說要看條
件和整體社會情況。林鄭月娥亦提到，雖然
自己上任後，大家都認為香港社會相對平和
下來，但只要有人挑起一件具矛盾性的事，
就會造成社會分裂、撕裂甚至兩極化，面對
這種情況，她作為特首不能不考慮如何做一
個相對有爭議性的事。

4要聞
2018年8月16日 星期四

責任編輯：謝文軒 美術編輯：郭家樂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張曉明昨日在北京回應香港外國記者會
（FCC）邀請 「港獨」 組織 「香港民族黨」 的召集人陳浩天演講時指出

，這些行為已經遠遠超出了他們所謂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及結社自由的範
疇，毫無疑問是違法行為。他說，這件事情也提醒我們，確實要好好地反思
和檢討，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一些不足。對於媒體追問，是否就此應
該展開23條立法，張曉明回應說： 「你們也可以考慮一下這個問題」 。

新界九區會主席譴責陳浩天FCC宣獨
【大公

報 訊】實
習記者余偉

詩報道：香港外
國記者會（FCC）前

日邀請 「香港民族黨」
召集人陳浩天演講，散播

「港獨」言論。新界九區區議
會主席昨日發表聲明，緊急呼籲

各區議會議員和香港市民立即行動
起來，強烈譴責陳浩天宣揚 「港獨」、

分裂國家和香港外國記者會近日為 「港獨
」勢力蔓延搭建平台的行為。昨日亦有多個團

體到政府總部請願，促請政府終止FCC的租約。
新界九區區議會主席張學明、吳仕福、鍾偉平、

周玉堂、蘇西智、梁健文、何厚祥、羅競成、沈豪傑昨

日發表聯合聲明。他們指出， 「香港民族黨」
陳浩天之流挑戰國家和民族的底線，鼓吹 「香
港獨立」，妄圖將香港從國家的主權中分裂出
去，破壞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此企圖嚴重違
反憲法和基本法，危害國家安全。

深圳社總請願斥播「獨」可恥
聲明又指，香港外國記者會完全無視必須

遵守香港法例的責任，完全無視必須尊重中國
國情及港人意願的道義，一意孤行為 「港獨」
分子提供演講平台，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及香港
事務，令市民大眾感到非常憤慨。他們緊急呼
籲各區議會議員和香港市民立即行動起來，強
烈譴責陳浩天宣揚 「港獨」、分裂國家和香港
外國記者會近日為 「港獨」勢力蔓延搭建平台
的行為。

同日下午，香港深圳社團總會約30多名
成員到政總請願，高叫 「播 『獨』可恥
天理不容； 『港獨』可恥 『港獨』零容忍
」等口號，抗議外國記者會提供平台予陳
浩天播 「獨」，發言人陳先生指出，香港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這是不容置
疑的，居然有人利用政府資源縱容播 「獨
」。他指，FCC現時是付市值百分之三十的
特惠租金，但政府不可以用公帑去津貼播
「獨」人士，希望政府在FCC約滿後終止其

合約。
此外，團體 「政中香港人」約30名成員

昨日上午亦到政總請願，指FCC不理會其早
前勸喻，如期邀請陳浩天演講，深表遺憾
，此舉已違反租約條款，要求特首收回FCC
的租約，並重新招標。

大公報記者馬靜 北京報道

議員倡行政措施阻校園播獨

網上聯署促起訴戴耀廷一日五千簽名

張曉明：港應考慮23條立法
狠批FCC助陳浩天煽獨支持依法懲治

【大公報訊】記者朱晉科報道：違法
「佔中」發起人戴耀廷今年三月赴台北
出席 「五獨」論壇，立法會議員、
前律師會會長何君堯（圓圖）與 「新
界關注大聯盟」昨日發起網上聯署
，在40日內爭取十萬市民簽名支持，
要求律政司在下月24日或以前起訴戴耀
廷，以及促請港大暫停戴耀廷所有教學職務。

何君堯與「新界關注大聯盟」昨舉行傳媒聚

會，介紹「依法聲討戴罪偽學」的最新行
動，並宣布即日起進行網上聯署，以
倒數計時形式，在40日內爭取十萬
市民支持，希望數字愈多愈好。他
們提出兩個要求，包括要求律政司

在下月24日或以前起訴戴耀廷，以及
促請港大暫停戴耀廷所有教學職務。
被問到為何聯署限期是40日，何君堯介

紹，這是基於刑事檢控有半年的檢控期而定

，戴耀廷於今年3月24日在台灣發表「港獨」言
論，因此9月24日為半年限期。他又說，已取
得資深大律師意見，認為戴耀廷在香港公開鼓
吹「港獨」的言論違反香港《刑事罪行條例》（
Cap 200）第9條和第10條（1）（c）有關煽動罪的
相關法例，足以被起訴煽惑罪，一經定罪，可
被判入獄兩年。聯署網址為 「http://www.
ntconcerngp.com/countdown/」，截至昨晚九
時半，有4700多名市民簽名。

【大公報訊】記者朱晉科報道： 「
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前日在香港
外國記者會（FCC）演講時，竟稱香港
已成為中國的 「殖民地」。全國政協副
主席、前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批評，陳
浩天根本不知道 「殖民地統治」的本質
就是向本國及其他友好國家輸送利益，
而FCC正正是在 「殖民地統治」下受惠
的外國機構，反問陳浩天在FCC大談 「

殖民地統治」， 「不是很諷刺嗎？」

毋須競投取得會址
梁振英昨日在社交網站發文說，

FCC邀請陳浩天到會所演講，令社會開
始關注會所的歷史。他指出，FCC遷入
現址前，會所在中環壽德隆大廈的兩層
私人寫字樓，面積和各樣條件比今天差
得多；後來FCC毋須競投，便從殖民地

政府手上取得雪廠街會所現址的使用權
， 「租約條款不公開，這就是殖民地。
」梁振英又提出疑問，如果今天壽德隆
大廈仍在，租金會是多少？而本地人的
新聞工作者組織有機會拿到這地方嗎？
答案是 「完全沒有」。

梁振英強調，陳浩天在外國記者會
講殖民地，應該先以英國殖民地為起點
。如果要體現陳浩天口中 「香港是中國

殖民地」的說法，那幾年後FCC會址續
租時，就應該毋須公開競投，由政府直
接指名道姓租予一個中國人的新聞工作
者組織好了。

但事實是，相關組織至今仍然沒有
會所，沒有酒吧，沒有餐廳，沒有地方
請幾百人聽演講，而在香港唯一擁有龐
大會所的新聞工作者組織是由西方人把
持的FCC，一眾中國人的新聞界同行都

要翹首仰望，都要羨慕它。
梁振英提到，FCC的會址至今仍然

不需公開競投就獲批租，仍然不必公
開租約條款，直言就當香港今日仍然
是殖民地，但亦只會是 「外國殖民地
」，而不是 「中國殖民地」： 「陳浩
天在英國殖民地時代的利益輸送政策
下給予外國記者會的會所講殖民地，
不是很諷刺嗎？」

張曉明指出，此事需要首先釐清一個問題，那就
是其行為是不是違反香港基本法？違反基本法算不算
違法行為？他說，答案是顯而易見的，違反基本法當
然就是違法，而且違反的是香港的憲制性的法律，要
比違反一般的民商事法律性質要嚴重得多。

「民族黨」是非法組織
張曉明說，最近這一段時間，香港一些人關於 「

香港民族黨」、陳浩天及FCC邀請陳浩天去演講的評
論，有意地混淆視聽，避開陳浩天的言行。 「香港民
族黨」本身就沒有經過合法註冊，是一個非法組織，
他的所有的活動應該說都是違法的。 「他的黨章裏明
確提出要推翻基本法，要成立所謂的 『獨立』的香港
共和國，要支持和參與一切有效的對抗。成立這幾年
來，大家也看到 『香港民族黨』明目張膽地宣揚 『港
獨』主張，招募成員，向社會募集資金，從事有關的
活動。陳浩天本人還曾經狂妄地叫嚷過要拿起武器保
衛香港。這些事實都清楚不過地說明 『香港民族黨』
以及陳浩天等人是有預謀、有組織、有行動地從事意
圖分離國家的活動，是要分裂國家。」

FCC助煽動分裂國家明顯違法
張曉明強調，這已經不僅僅是一般的違法行為了

，而且涉嫌違反香港的刑事法律，包括現行的刑事罪
行條例的第九條規定的煽動罪，這個行為的違法性質
是非常嚴重的。

關於FCC邀請陳浩天演講，張曉明指出，FCC明
知陳浩天和 「香港民族黨」意欲何為，但是不顧外交

部駐香港特派員公署和香港特區政府的再三勸告，一
意孤行。 「這個也已經不是一般性的不友好行為，也
不是一般的干預或者挑釁的行為，從法律性質上來說
，而是協助進行分裂國家的煽動或者說協助煽動分裂
國家，從法律定性的話，毫無疑問也是違法的。」

張曉明重申，香港民族黨、陳浩天以及FCC的
行為已經遠遠超出了他們所謂的言論自由、新聞自
由及結社自由的範疇。 「即使是世界上對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結社自由有最寬泛的解釋，也不可能
包含蓄意違法的自由，也不可能包括蓄意煽動分離
國家的自由。」

須承擔相應法律責任
張曉明強調，因此會堅決支持特區政府對 「港獨

」組織及其活動依法懲治，也包括對協助 「港獨」的
活動依法加以規管。這是關係到維護香港法治的大問
題，既然是違法行為，那麼就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和違法後果。他認為，涉及「港獨」分裂國家這樣的大
是大非的原則問題上，香港主流民意也是不含糊的。

張曉明表示，這件事情也提醒大家，確實要好好地
反思和檢討，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一些不足。
他說，去年七月一日習總書記在香港發表的系列重要
講話裏特別強調，要落實好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憲制
秩序，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這一句
話是何等重要，也應當成為我們和香港特區政府及香
港社會各界今後要努力的一個方向。

有媒體追問，是否就此應該展開23條立法，張曉
明回應說： 「你們也可以考慮一下這個問題」。

特首：港獨逾越底線 會依法採取行動
【大公報訊】記者朱晉科、張寶峰報道：基本法委員

會委員梁美芬昨日批評，FCC邀請陳浩天演講是政治上的
挑釁，促請政府研究有否法例可援引以阻止有關活動，同
時應從行政措施着手，防止有人在學校宣傳 「港獨」。全
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認為，陳浩天在FCC演講後，
香港的23條立法壓力將更大， 「港獨」的生存空間更窄。

梁美芬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形容，FCC邀請陳浩天演
講是政治上的挑釁，促請政府去信FCC，表達不希望對方
再舉辦活動危害中國國家安全。她又要求政府解釋，是否
有法例處理有機構邀請 「港獨」分子演講， 「如果法律上
做唔到，就唔該你（政府）研究出嚟」， 「冇法律就要研
究23條」。

梁美芬又說，教育局要在行政上制定政策，防止有人
在學校宣傳 「港獨」例如舉辦論壇時， 「要睇（安排）係
咪公道（有不同意見發表機會）」。至於出席同一節目的
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榮鏗追問事件違反了哪條國際法及公
法，梁美芬表示，言論自由並非絕對，國際人權公約第19
條保護言論及表達自由，但受到合理的限制， 「宣傳分裂
主張，會危害國家安全，已經係例外情況。」

強調言論自由並非絕對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認為，陳浩天在FCC演

講後，香港的23條立法壓力將更大，「港獨」的生存空間亦
更窄。他相信，中央遏制「港獨」手段還有很多，目前已留
有一手。他又說，現時國家面對的內外形勢惡化，令中央
對「港獨」加強戒心，希望遏制「港獨」於萌芽狀態。

香港專業人士（北京）協會會長馮國佑表示，陳
浩天提倡 「港獨」，鼓吹將香港從國家分裂出
去，公然破壞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危害國
家安全及社會治安，違反憲法和基本法，
亦已超越言論自由範疇。FCC以言論
自由作為擋箭牌，為「港獨」搭台造
勢，實屬強詞奪理，完全令人
無法接受。他又說，儘管言
論自由、新聞自由和集
會自由受香港基本法
保障，但一定要依
法才可享有這
些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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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社團總會昨到政府總部請願批評陳浩天播 「
獨」 大公報實習記者余偉詩攝


